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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摘要 

應外交部邀請參加 2024 年 5 月 2 日由我國駐馬來西亞代表處、美國駐馬來西亞大

使館、澳洲駐馬來西亞高專署與英國駐馬來西亞高專署在吉隆坡共同舉辦「全球合作暨

訓練架構」（GCTF）「能源轉型的最佳實踐—對抗氣候變遷之專家工作坊」（Best 

Practices in the Energy Transition: A GCTF-Affiliated Expert Workshop on 

Combatting Climate Change），分享我國離岸風電政策與現況，另由工研院分享我國

再生能源技術發展狀況，並拜會馬來西亞政府能源部門相關官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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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目的及行程紀要 

一、目的 

應外交部邀請參加 2024 年 5 月 2 日由我國駐馬來西亞代表處、美國駐馬來西

亞大使館、澳洲駐馬來西亞高專署與英國駐馬來西亞高專署在吉隆坡共同舉辦

「全球合作暨訓練架構」（GCTF）「能源轉型的最佳實踐—對抗氣候變遷之專

家工作坊」（Best Practices in the Energy Transition: A GCTF-Affiliated 

Expert Workshop on Combatting Climate Change），分享我國離岸風電政策

與現況與我國再生能源技術發展狀況，拜會馬來西亞政府能源部門相關官員，

了解馬來西亞能源轉型政策並建立聯繫管道，俾利未來雙方交流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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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行程紀要 

 

2024 年 5月 1日 (星期三) 備註 

13:25 抵達吉隆坡 KLIA 國際機場  

2024 年 5月 2日 (星期四)  

09:00~ 

14:00 
參加 GCTF Workshop 

詳如議程表 

2024 年 5月 3日 (星期五)  

10:00 

拜會馬來西亞經濟部能源司司長 Dr. Afiza Idris 

地 點 ： Energy Division, Level 3, Ministry of            

Economy, Menara Prisma, Presint 3, Putrajaya 

 

15:30 

拜會馬來西亞能源及水務轉型部能源永續司司長 Mr. Asdirhyme 

bin Abd Rasib 

地點：Amber Meeting Room 

Level 4, Menara PETRA, Persiaran Perdana, Presint 4, 

Putrajaya 

 

2024 年 5月 4日 (星期六)  

14:55 返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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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過程 

一、GCTF Workshop(會議紀要及重點) 

（一）會議時間：2024 年 5 月 2 日 

（二）與會人員：我國駐馬來西亞代表葉非比大使、美國駐馬來西亞大使 Edgard 

Kagan 及英國駐馬來西亞高專 Ailsa Terry、馬來西亞能源轉型暨水利部副秘

書長 Mohamad Razif bin Abdul Mubin 與馬來西亞產、官、學及金融界等單

位約 70 人出席。 

（三）會議議程 

 

（四）會議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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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GCTF 在 2015 年 6 月由臺灣與美國共同成立，日本、澳洲與理念相近國家

相繼加入，展現臺灣積極貢獻國際社會能量，並已成為能力建構重要國際

平臺。自 2021 年起以加盟模式舉辦 GCTF 海外活動，本活動為第二度在馬

來西亞舉辦 GCTF 國際研討會。此研討會係由我國駐馬來西亞代表處、美國

駐馬來西亞大使館、澳洲駐馬來西亞高專署與英國駐馬來西亞高專署等聯

合舉辦，此為外交部在馬來西亞與各國駐外使館的例行性活動，今年為第

二屆舉辦，每年均挑選不同主題，今年主題為能源轉型與氣候變遷，研討

會全名為「全球合作暨訓練架構」（GCTF）「能源轉型的最佳實踐—對抗

氣候變遷之專家工作坊」（Best Practices in the Energy Transition: A 

GCTF-Affiliated Expert Workshop on Combatting Climate Change），

聚焦對抗氣候變遷、能源轉型及促進綠能融資等議題。現場共有馬來西亞

產、官、學及金融界等單位約 70 人出席。 

2. 我國駐馬來西亞代表葉非比大使、美國駐馬來西亞大使 Edgard Kagan 及英

國駐馬來西亞高專 Ailsa Terry 開幕致詞。 

3. 馬來西亞能源轉型暨水利部副秘書長 Mohamad Razif bin Abdul Mubin 說

明馬來西亞能源轉型現況。 

(1)2023 年 7 月馬來西亞宣布 NETR(National Energy Transition Roadmap) 

第一階段轉型路徑，涵蓋能源效率、再生能源、氫能、生質能、綠色運輸

和 CCUS 等六大領域，8 月公布第二階段確立 2050 年淨零具體路徑，將逐

步淘汰煤炭燃料，提升再生能源發電占比，強化需求面管理，優化工業、

商業、住宅和交通的能源效率，加速交通運輸電氣化和生物燃料轉型。結

合補貼、貸款優惠、激勵等支持性措施，推動相關產業轉型，同時確保能

源安全、能源公平和經濟平衡發展。 

(2)馬來西亞為鼓勵各行業，推出綠色技術獎勵措施，針對從事合格綠色活動

的公司有綠色投資稅收減免(GITA) 和綠色所得稅豁免(GITE)等措施推動

相關產業轉型，預計帶來 54.81 億美元投資額，創造 2 萬個以上高階就業

機會，同時每年減少 1 萬瓩二氧化碳排放。 

(3)NETR 政策目標: 

a. 2025 年前使再生能源的發電量占比達 35%、2035 年前達 40%、2050 年

前 70%。 

b. 擴大設置再生能源，鼓勵投資再生能源價值鏈。 

c. 擴大政府公有建築安裝太陽能系統。 

d. 建立電力交易系統允許跨境再生能源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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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推動東協電網(ASEAN Power Grid, APG)計畫進一步發展，成為區域再

生能源中心。 

4. 研討議題 

(1)議題一： 

a.臺灣與澳洲專家進行演講後進行討論，臺灣由工研院鄭明山副所長簡介

工研院、臺灣能源轉型方向及工研院重要科技研發成果與未來方向(附

件 1)。澳洲由 Becky-Jay Harrington 分享在氣候變遷下，能源系統遭

遇挑戰，未來能源系統規劃，除了考慮低碳外，也要考慮如何提高韌性

(附件 2)。同時分享澳洲相關再生能源韌性之研究，如澳洲風力發電在

極端高溫(45°C )時空氣密度改變會造成輸出下降，相同風速下輸出僅

有設計容量 40%。澳洲採用 Integrated System Plan (ISP)，考量韌性

與其他因素，來做未來能源系統規劃。澳洲電網規模與臺灣相當，目前

大力發展再生能源與儲能，現有 2GW 儲能(包含電池、抽蓄水力等)，規

劃 2030 目標 15GW 儲能，2050 目標 61GW 儲能。風力與太陽光電現有

15GW，規劃 2030 目標 44GW，2050 目標 141GW。 

b.討論： 

(a)對臺灣 TopCon 太陽能板效率可以提升狀況，跟是否有商業競爭力提

問，講者分享工研院 TopCon 技術的生產成本並不會比傳統生產更高，

產線的更動極少，廠商可以利用現有設備生產，無需大額投資。 

(b)對臺灣如何提高能源效率做法提問，講者分享主要是透過政府政策法

規與補助推動臺灣能源效力提高。 

(2)議題二 

a.經濟部能源署分享臺灣風力發電政策與推動成果(如附件 3)。 

b.與會者關切臺灣在發展離岸風電過程中，如何保護海洋生態，分享我國

離岸風電開發選址即須避開敏感區位，並經環境影響評估，至於海洋生

態部分，業者須進行完整海洋生態監測，提出生態保護與監測計畫，並

經環境影響評估委員會審核通過，才有機會取得風場開發權利。另有與

會者關切臺灣離岸風電開發機會，說明臺灣離岸風電已有一定成果，且

設置目標明確，歡迎國外廠商參與。 

(3)議題三 

美國、馬來西亞金融界(匯豐銀行、美國銀行(Bank of America)、美國

國際發展金融合作(US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Fi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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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operation)、馬來西亞銀行)分享財務與金融工具在淨零排放領域的

應用 

a. 美國銀行以臺灣推動離岸風電為例，政府有很明確政策與路徑規劃，

透過示範計畫驗證技術可行，加上有很多國家 ECA 都有參加投資，可

以加強銀行對 PROJECT 的信心，另 PPA 機制有固定現金流，對銀行投

入也有一定吸引效果。另外澳洲有政府支持的綠色銀行，融資給再生

能源相關投資案對於降低投資成本有一定效果。澳洲電價是自由市

場，政府需要提供電網支持，投資專案才有辦法如期。美國沒有停止

燃煤電廠，是基載電源會視效率決定，哪一種電力組合是最適化最有

利的，要靠數據才能判斷。 

b. ASEAN 國家有許多燃煤電廠仍相對年輕，建造時間大約 10~15 年，如

果過早地淘汰這些電廠，在財務上會有風險，另一個角度是燃煤電廠

員工的就業問題。使用 Biomass 或 NH3 可能是解決方案。馬來西亞的

國家能源轉型倡議(National Energy Transition Initiatives)已規

劃未來再生能源，基本方向正確。石油公司(Oil & Gas)仍將在未來的

能源市場扮演要角，但是重心將轉往離岸風電與 CCS，這些項目需要

石油公司的專業。目前的金融業大多關注綠電，較少關注調適議題，

此點在未來應該要改變。馬來西亞目前僅投資 2~3 百萬在調適，應該

加大關注力道。 

c. 匯豐銀行大力投入綠色放貸與投資，主要透過放款、PPP 等手段。近

年準備 10 億美金特別針對新興科技的大規模建置，在菲律賓已經提供

1,300 萬美金放款協助太陽光電發展。保險公司可協助降低風險，全

球的退休基金對綠色金融已產生興趣並開始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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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研討會開幕主辦單位與講者合照 

 

 

圖二 GCTF研討會現場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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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能源署分享臺灣風力發電政策推動成果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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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拜會馬來西亞經濟部能源司 

（一）時間：2024 年 5 月 3 日上午 

（二）與會人員： 

1．臺灣：駐馬來西亞經濟組章組長遠智及章秘書凱婷、政策組施秘書建志、

能源署鄭副組長如閔、工研院鄭副所長名山 

2．馬來西亞：能源司司長 Dr. Afiza Idris、組長 Mohd Fauzi Mustafa、

PETRONAS 顧問 Dr.Abang Ashaari Abdul Rahman 

（三）會談摘要 

馬來西亞經濟部能源司負責能源政策規劃，司長分享馬來西亞能源轉型規劃

及透過整合政府與業界意見所規劃 10 大轉型計畫，包含能源效率、再生能

源、氫能、生質能、綠色運輸、CCS 等，並說明能源轉型是很大投資，需要

透過技術研發來降低成本，能源轉型主要發展項目為 PV、生質能、水力，

各項能源轉型策略與計畫均有領導業者協助推動，以 CCS 為例，由國營石油

公司 PETRONAS 主導，規劃在 2030 開始運作目標封存 1500 萬噸，2050 年目

標封存 4000 萬~8000 萬噸，將採 EOR 方式辦理，碳源有考慮從海外輸入。 

我方分享能源轉型政策方向與目前成果，關切我國電網有無與他國連結之計

畫，對核能與 SMR 看法及如何促使企業參與能源轉型。 

透過本次拜會，建立與馬來西亞能源部門聯繫管道，有利未來雙方的交流合

作。

 

圖四 拜會馬來西亞經濟部能源司 

 

三、拜會馬來西亞能源及水務轉型部能源永續司 

(一) 時間：2024 年 5 月 3 日下午 

(二) 與會人員： 



13 

 

1.臺灣：駐馬來西亞經濟組章組長遠智及章秘書凱婷、政策組施秘書建志、能

源署鄭副組長如閔、工研院鄭副所長名山 

2.馬來西亞: 能源及水務轉型部永續能源司主任秘書 Zamzurina Binti 

Zulkifli、能源效率科 Dr.Ida syahrina Binti Haji Shukor 

(三) 會談摘要 

能源及水務轉型部永續能源司任務係執行經濟部能源司所訂定能源轉型計

劃。馬方分享 2050 淨零路徑，能源效率將貢獻 20%減碳量，規劃 2025 年要

達到電網電力供應絕對減量 8%，具體作法包括提升 MEPS 標準、建築法規加

嚴(Building Code)、新用電管制措施及鼓勵工業區自行發電，以減少電網供

電壓力。預計在 2024 年 7 月通過節約能源法(Energy Conservation Act)，

透過建築法規(building code)修正、擴大升級 MEPS、工業能源查核、熱能

使用規範、能源管理促進節能。 

我方分享我國能源現況及馬方較有興趣能源效率政策。 

 

圖五 拜會馬來西亞經濟部能源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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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心得與建議 

 

我國離岸風電推動政策與成果獲與會人員肯定，金融業者以我國有明確政策與路

徑可做為馬來西亞國家推動再生能源之參考，實際推動成果更有助於金融業者與

相關國際投資者投入信心。 

 

於國際分享我國離岸風電成功案例，除吸引國外業者投入我國離岸風電推動有實

質助益外，同時有助國際了解我國推動再生能源與能源轉型具體成效。 

 

馬來西亞已規劃 2050 年淨零碳排，透過「國家能源轉型路線圖」包括能源效率、

再生能源、氫能、生質能源、綠色交通與碳捕捉封存再利用(CCUS)等六大能源領

域來逐步達成。其中再生能源發電占比目標，預計至 2025 年占總發電量之 31%、

2035 年占 40%及 2050 年占 70%，以太陽光電與水力為主要發展項目，另 CCUS 則借

重國營石油公司規劃 2030 年存 1500 萬噸目標量，氫能則未來規劃透過豐沛水力

所產綠電產氫。 

 

我國與馬來西亞均以 2050 年淨零碳排為目標，可透過能源轉型共同發展項目如再

生能源、氫能、CCUS 等進一步就政策、技術促進交流合作。 

 

 



15 

 

肆、附件 

附件 1 臺灣鄭明山副所長介紹工研院及重要科技研發成果與未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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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澳洲 Becky-Jay Harrington 分享 Climate Change as a Future Trend of 

Renewable Ener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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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能源署分享臺灣風力發電政策與推動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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